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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98     证券简称：北大荒      公告编号：2017-005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设立电子商务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北大荒粮仓股份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核定为准)。 

●投资金额：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货币出资 1.00 元，为合资公司提供

并更新所属农业分公司与农产品电商平台相关的数据、农业生产管理系统所涵盖的相关数

据以及农业物联网系统所涵盖的相关数据，并为合资公司收集、提供、更新上述数据、APP

推广、农业服务及其他业务总包服务，持股 20%。 

●特别风险提示：区块链技术做为认证追溯的应用在奢侈品等行业有应用尝试，但在

农产品方面的应用较少，存在使用能力和效果问题，合资公司将通过引进国际知名的区块

链应用专家顾问对此项工作进行指导。 农业电商平台仍属于新生事物，尚未有成熟的商业

模式，存在达不到预期效益的风险。 

 

一、投资的概述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北大荒股份)拟与由江苏

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南建设)为主要出资人的合伙企业——

中南建设区块链农业发展（深圳）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以下简称:合伙企

业)共同设立合资公司。合资公司注册资金 3 亿元，其中：合伙企业货币出资

299,999,999.00元，持股 80%；公司货币出资 1.00元，持股 20%。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中南建设拟出资 29,700 万元与其他合伙人从玉先生拟出资 135 万元、高罡

一先生拟出资 75万元、穆晨先生拟出资 90万元共同设立的合伙企业——中南建

设区块链农业发展（深圳）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注册资金 3 亿元，注册

地：深圳前海，经营范围：对未上市企业进行股权投资;投资其他股权基金;开展

股权投资和企业上市咨询业务;投资咨询;经济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中南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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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为该合伙企业实际控制人。 

中南建设成立于 1998年 7月 28日，法定代表人：陈锦石，注册地址：江苏

省海门市常乐镇，注册资本：370,978.8797万元人民币，为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

市)，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销售(凭资质证书承接业务)；土木建筑工程施

工，物业管理，实业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中南建设通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总资产超千亿的上市集团公司。目前

中南建设拥有“房地产业”、“建筑产业”两大主业，涉及房地产开发、工程总承

包、新型产业投资、金融投资等领域。2016 年房地产开发销售金额 500 亿元，

名列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前 30 强。公司建筑施工业务主要集中在北京、山东、

江苏等地，每年施工产值在 150亿元，多年名列江苏省建筑企业第一名。 

三、拟设立合资企业的基本情况 

拟设公司名称：北大荒粮仓股份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核定为准) 

公司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黑龙江建三江 

经营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咨询、数据分析、软件开发、农产品仓储、贸易代

理、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农产品收购、农产品的批发与零售、社会经济咨询服

务。 

注册资金：30,000 万元 

股东构成：合伙企业货币出资 299,999,999.00 元，持股 80%；公司货币出

资 1.00 元，为合资公司提供并更新所属农业分公司与农产品电商平台相关的数

据、农业生产管理系统所涵盖的相关数据以及农业物联网系统所涵盖的相关数

据，并为合资公司收集、提供、更新上述数据、APP推广、农业服务及其他业务

总包服务，持股 20%。 

四、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合同尚未签订，拟定主要内容) 

(一)注册资金、出资方式、股权结构：合资公司注册资金 3亿元，其中：合

伙企业货币出资 299,999,999.00 元，持股 80%；公司货币资金 1.00元，持股 20%。 

(二)管理机制：股东会为合资公司最高权力机关，股东按持股比例行使表决

权。合资公司设董事会、监事会。董事会成员 5人，其中合伙企业推荐 4名董事，

并推荐 1名董事长候选人，北大荒股份推荐 1名董事；监事会成员 3 人，合伙企

业与北大荒股份双方各 1人，职工监事 1人，北大荒股份推荐监事会主席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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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资公司财务负责人由合伙企业派遣。 

合资公司总经理及其它高级管理人员由董事会聘任。 

(三)权利与义务 

1、合伙企业的权利与义务：  

(1)按照双方约定履行出资义务。 

(2)负责提供建设农业服务平台项目所需技术，负责项目的设计方案以及运

营方案，负责合资公司的组织建设，负责合资公司运营所需资金。 

(3)本合同签署后合伙企业负责启动工商注册事宜。 

2、北大荒股份权利与义务 

(1)按照双方约定按时履行出资义务。 

(2)北大荒股份有义务配合合资公司工商注册事宜。 

(3)合资公司存续期内，北大荒股份有义务为合资公司提供并更新所属农业

分公司与农产品电商平台相关的数据、农业生产管理系统所涵盖的相关数据以及

农业物联网系统所涵盖的相关数据，包括但不限于北大荒股份或北大荒股份通过

第三方采集的相关土地、农户、生产种植、交易等产业数据。北大荒股份为合资

公司收集、提供、更新上述数据、APP推广、农业服务及其他业务总包服务，在

合资公司成立三年内以每年 300万元的固定价格向合资公司收取服务费。 

(4)北大荒股份与农户签订土地承包协议时，允许并配合合资公司向农户推

荐安装相关互联网产品。 

(5)合资公司向北大荒股份承诺，除合资公司主营业务外不以其他商业用途

向其他第三方提供北大荒股份提供的上述相关数据。 

(6)对于与北大荒股份签署农业种植订单且经合资公司确认的其他第三方，

合资公司有义务在订单范围内配合北大荒股份向其提供上述相关数据。  

(7)为了避免同业竞争，损害合资公司及股东的共同利益，本协议生效后，

合资公司存续期内北大荒股份不得独资或与其他第三方成立与合资公司相同经

营模式的其他公司，北大荒股份不得向与合资公司相同经营模式的其他第三方提

供上述相关数据，北大荒股份向其他第三方商业机构或个人提供上述相关数据，

不得损害合资公司利益。 

(8)合资公司使用北大荒股份提供的农户个人信息相关数据，需经过农户授

权同意后使用，否则不得对外泄露农户个人信息。 

(9)北大荒股份有义务为合资公司推荐相关的合作资源，包括但不限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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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农产品贸易商、农产品加工厂等生态合作伙伴。同时北大荒股份需利用其

组织化优势协助合资公司开展相关宣传及业务活动。 

(10)合资公司开展业务时，北大荒股份有义务向合资公司推荐农业专家及人

才，合资公司吸收北大荒股份推荐人才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雇佣关系、顾问关系、

合作关系、人才借调。 

(11)合资公司成立十年内，如合资公司运营正常，北大荒股份不可完全转让

股份或退出。 

五、目的和意义 

成立合资公司目的在于通过利用区块技术、物联网技术和设施，建立农产品

追溯体系，打造农业电商平台，为北大荒股份农业生产者提供产前、产中、产后

的农业综合服务。通过合资公司所设电商平台能够扩大公司农户农产品的销售，

减少中间环节，增加农户利润。助推公司发展有机、绿色种植，落实供给侧改革。

有助于进一步推进公司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六、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区块链技术做为认证追溯的应用在奢侈品等行业有应用尝试，但在农产

品方面的应用较少，存在使用能力和效果问题，合资公司将通过引进国际知名的

区块链应用专家顾问对此项工作进行指导。  

(二)农业电商平台仍属于新生事物，尚未有成熟的商业模式，存在达不到预

期效益的风险。 

(三)公司本次以 1元人民币出资且持股比例为 20%，而且有偿为合资公司提

供各项服务。因此，成立合资公司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造成不利影响，对公司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有限。 

 

特此公告。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九日 


